、拍賣標的物：德製C.A.GOTZ BASS-55低音大提琴(五弦
3/4)，數量3把。
二、投標資格：本案投標身份不限廠商或個人，投標者於標單
購售截止前，繳納足額標單費用後即取得投標資格。
三、標單價格：
（一）本拍賣標單每張價格為新台幣1萬元整，投標者請先
備妥現金(僅收現金)。於購買標單核收點交完後，當
場封存於信封，並由投標者於封口處簽章彌封。本中
心將發予空白標單及收據由購買標單者收執。
（二）上項標單價金於廠商得標後，可抵扣拍賣貨品價額。
未得標者，則當場持本中心所核發之收據，退還原彌
封之標單價金。
四、拍賣公告、勘貨、投標各項時間：
（一）公告時間：98年11月3日至98年12月8日止。
（二）拍賣品勘察時間：98年11月3日至98年12月8日，每日
9:00-17:00(星期例假日除外)。勘貨前請先洽陳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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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02)3393-9657安排勘貨時間。
（三）標單販售時間：98年12月9日(三) 09:30-10:30。(地點
：國家音樂廳CHB162國際會議室)。
（四）投開標比價時間：98年12月9日(三) 10:40。(地點：國
家音樂廳CHB162國際會議室)。
五、決標辦法：
（一）投標者於現場書寫價金報價，報價幣值以新台幣報價
，報價最高者，且高於核定底價者為得標對象。如最
高報價首次報價低於底價時，得優先提價一次；如仍
低於底價時，得由在場全部投標者再次進行第一次比
價(比價以三次為限)，其標價提至核定底價以上時得
決標之。
（二）本中心依本投標須知辦理決標，如未能決標或得標，
即發還投標者購標金，投標者不得異議。
六、繳款方式：得標人應於決標當日起算，15日內繳清全部價
款(所繳標單價金可抵繳價款)；逾期未繳清價款者，視為
放棄得標，本中心將沒收所繳之標單價金。
七、交貨地點及方式：得標人繳清價款後且於決標日次日起算
30日內(不含例假日)，由本中心開具放行條後取貨，並以
拍賣財產之現況為交付，得標人不得主張該貨品之瑕疵擔
保。得標人得自行負擔相關搬運、貨運及稅款等費用，如
未於前述時間內運離，每超過1日則加收保管費新台幣
1,500元。
八、連絡方式：
（一）行政事宜詢問：江先生(02)3393-9917、呂小姐
(02)3393-9918。
（二）勘貨事宜詢問：陳先生(02)3393-9657、魏先生
(02)3393-9658。
九、本須知及公告所列條款若有未盡事宜，本中心得於開標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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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說明宣佈之。
